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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2017 年呼伦贝尔市扎
兰屯市生态环境局闫某某在
高台子办事处1组违规建了
一座冷库，未办理任何审批
手续，占地超出房屋规划面
积，工作噪音大。举报人多
次反映情况无果且受到骚
扰，无法居住。

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登特科镇白桦
山村东北山上有一个废弃的
铁矿（当年是由登特科乡开
办）。破产后一直没有按照
国家规定去治理，每年夏天，
该铁砂矿受雨水冲刷，大面
积泥沙流入举报人117亩耕
地和下游地区，破坏耕地。
多次找乡政府和莫旗国土资
源局解决无果。

2005年，兴安盟扎赉特
旗新林镇乌尔根河时任大队
书记在未经政府相关部门审
批的情况下，以植树造林为
名私自开垦草原 5000 亩。
村民多年来逐级上访至农业
部和国家信访局，始终没有
解决。

1.2017年开始包某非法
开垦1000多亩集体草场（位
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代
钦塔拉苏木霍林郭勒嘎查），
嘎查牧民多次向苏木政府和
旗林草局举报反映问题未得
到答复。

2.2000 开始在嘎查集
体草场建设铅矿，2014年停
产。废弃尾矿库已干枯，有
粉尘污染，废弃井口和厂区
固废乱堆乱放。

1. 举报人承包了 80 多
亩地响应绿化矿山植树造林
计划，2010年内蒙古鑫泰集
团突泉县鑫光热力有限公司
开工建设，存在噪声污染、粉
尘扬散污染问题并且厂区内
建有暗井及暗坑排放污水，
且通过管道外派至小额木特
河。该企业还在小额木特河
建造了拦水大坝，导致排出
的污水都渗入地底，严重污
染了地下水，举报人日常用
水都存在异味。

2.该公司建设时没有环
评报告，属于违法建设项目。

3.突泉县地方政府不作
为，无视环境污染问题造成
的后果事实，拖延处理环境
污染违法行为，袒护环境污
染责任主体，行政监管职责
不到位。

4.当地政府称部分污染
项目已经搬走，可至今没有
治理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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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举报问题中“2017年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生态环境局闫某某在高台子办事处1组违规建了一座冷库，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占地超出房屋规划面积”内容部

分属实。经核实，群众举报反映的冷库即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冰丰冷库（以下简称冰丰冷库），位于扎兰屯市高台子街道高台子村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50783MA0PWC3F9H，经营范围为冷冻、冷藏服务，核准日期为2018年9月27日，经营面积89.03平方米，经营者为韩某某（阿荣旗农民）。

2002年，张某某（流动人口）将自有建筑面积74平方米的房屋（《房屋产权证》房产证字第036108号）连同700平方米的院落卖给赵某某（流动人口），未办理产
权过户手续；2016年5月14日，赵某某将该处房屋连同院落卖给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扎兰屯市分局（以下简称扎兰屯市分局）干部闫某某（经查，即群众反映的

“环保局闫某某”）的妻子戚某某，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同年8月21日和10月14日，戚某某和李某某（合伙人）分别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
15078370160547号、15078370160566号）》，同意在该处建设2处仓房，其中批准戚某某建设面积89.03平方米，批准李某某建设面积122.8平方米。戚某某和李某
某在院落内又违法建设了3处违法建筑物，其中偏房58.14平方米，主房南偏房56.36平方米，北偏房75平方米，同时对2处仓房增加了建筑面积，分别为7.9平方米
和150.8平方米。2018年5月25日，戚某某和李某某将该处6个房屋连同院落一并卖给韩某某，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韩某某购买上述房屋后，未办理规划和用地
审批手续，擅自将6个房屋连接为一个整体，并改造为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均为701.37平方米的冷库，地类为国有建设用地。其中：合法建筑分别为主房74平方米，
仓房89.03平方米，仓房122.8平方米，其他均为违法建筑。上述行为属于违法建设和违法用地行为。

综上所述，冷库建设人、经营人均为韩某某，并非“扎兰屯市生态环境局闫某某”，此问题不属实；冰丰冷库主房有产权证、仓房有不完整的规划审批手续和冷库
营业执照，群众反映的“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占地超出房屋规划面积”问题部分属实。

2.举报问题中“工作噪音大”内容部分属实。经核实，该冷库噪声主要由空气压缩机、室外水箱及室外风机等制冷设备产生。2020年7月，扎兰屯市分局曾接到
关于冰丰冷库噪声问题的反映，2020年7月4日噪声监测结果显示，冰丰冷库噪声达标排放。为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扎兰屯市生态环境分局要求该企
业进一步采取降噪措施。2020年8月起，冰丰冷库采取了封闭设备间内压缩机、利用发泡剂进行隔音、安装室外风机定时开关以及22:00至次日6:00期间室外风
机定时停止运行等方式降低噪声。

2022年3月26日，收到该群众举报后，扎兰屯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冰丰冷库再次进行了噪声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冰丰冷库噪声达标排放。
3.举报问题中“举报人多次反映情况无果且受到骚扰，无法居住”内容不属实。经梳理，先后共接到过4次反映该案件的举报，均由扎兰屯市分局处理。扎兰屯

市分局依法依规对冰丰冷库进行了调查处理，监测结果显示冰丰冷库噪声排放达标，调查处理结果均及时反馈给举报人。经扎兰屯市公安部门调查，2018年1月以
来，在高台子街道高台子村一组区域内没有接到冰丰冷库从业人员侵害他人的警情。

经实地勘查，投诉人所反映问题位于登特科镇长发村五组（白桦山屯，原白桦山村）。
1.“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登特科镇白桦山村东北山上有一个废弃的铁矿”、“每年夏天，该铁砂矿受雨水冲刷，大面积泥沙流入举报人117亩耕地

和下游地区，破坏耕地”问题基本属实。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登特科镇白桦山屯东北山上有一个废弃的含铁砂矿，在雨季雨急、雨大时会出现该含
铁砂矿受雨水冲刷，泥沙流入耕地和下游地区情况。2019年因急降雨洪水冲刷泥沙流入举报人耕地，经莫旗自然资源局和登特科乡政府及李某某本人现场核查，
洪水冲刷泥沙流入耕地约22.5亩。

2.“破产后一直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去治理”问题部分属实。针对含铁砂矿受雨水冲刷泥沙流入耕地且该矿产权人于2019年破产的情况，2020年莫旗自然资源
局向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申请地质灾害治理资金233万元，专项用于消除该铁矿地质灾害问题，该项目于2021年获批后同年4月开始施工，由于天气原因，当前无法
进场施工，计划2022年6月1日实施引排水工程、疏通水路、加固挡水坝等工程，2022年12月底完成治理工程，可以有效解决洪水泥沙冲毁耕地问题。

3.“铁矿（当年是由登特科乡开办）”、“多次找乡政府和莫旗国土资源局解决无果”问题不属实。经核查，含铁砂矿是2008年由莫旗汇鑫矿业有限公司开办的，法
人代表为王某某（持股85%），股东马某某（持股15%），2009年取得白桦屯含铁砂采矿权。2011年11月，莫旗汇鑫矿业有限公司停止采矿，白桦山屯含铁砂矿停
产。2017年6月24日，该矿业采矿许可证到期，没有再延续，营业执照于2019年1月21日破产注销。

2019年因短时急降雨洪水冲刷泥沙流入举报人耕地，耕地上种植的玉米约有1.5万斤损失，经协商莫旗自然资源局根据当时玉米市场价格给予当事人1.5万元
补偿；同时为解决举报人反映问题，2020年莫旗自然资源局已申请治理资金，并于2021年开始实施治理。

呼伦贝尔市纪委监委根据莫旗自然资源局于2022年4月5日出具的《关于莫旗登特科镇白桦山村群众环境信访案件编号D2NM202203280023调查处理情况
的报告》，白桦山村泥石流治理项目于2021年4月开始施工，2021年6月完成土石方清运工程，共计清运原矿堆土方12.88万立方米，倒运、压实2.58万立方米，新挖
排水沟及简易挡土坝，埋设涵管4节。因2021年汛期莫旗遭受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降雨，进入7月后莫旗强降雨天气频发，导致泥沙流入举报人家中的耕地。接到
反映情况后，莫旗自然资源局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治理，并按举报人要求加高了耕地周边土坝，修砌简易挡水坝。目前，受天气寒冷因素影响，暂不具备继续施工条
件，计划于2022年6月1日实施引排水工程、疏通水路、加固挡水坝等工程，2022年12月底完成治理工程。目前，核查工作组对上述事项正在开展核查工作。

核查工作组查阅了项目档案及相关财务资料，核查发现该项目申请自治区财政资金233万元。2021年3月1日，该项目在呼伦贝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
公开招标，最终由呼伦贝尔市圣华生态环境治理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2,284,524.58元）。2021年6月至2022年1月，莫旗自然资源局分3笔共计
支付给圣华生态环境治理公司190万元，每笔支付财务凭证中均附有工程支付月报（包括计量与支付会签表等，盖有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公章），核查工作组正在对
收集到相关资料和情况进行分析研判。

现场核查情况:经对投诉人反映地块实地测量，该地块位于扎赉特旗新林镇尖山村境内，总面积为4303亩，其中林地2487.13亩（已发放林权证面积2257亩，无
林权证面积230.13亩)，耕地1605亩（原有国有土地524亩，村集体耕地1081亩，集体耕地中群众承包合同内耕地236亩、机动地845亩)，其余用地210.87亩（河道、
沟渠、荒地、道路等）。

林地方面：2004年3月，为实施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印发扎赉特旗2004年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扎政办发
〔2004〕37号),按任务指标分解至原罕达罕乡（2011年实施乡镇撤并后，并入现新林镇）共计5000亩,该乡对所辖各村进行任务再分解，与尖山村签订《速生丰产林
工程责任状》，任务指标2000亩，地块落实在乌尔其根河两岸。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完成造林前整地作业后对外公开发包，以180元/亩发包28户，共造林1870亩。
为完成乡政府下达任务指标，以90元/亩发包沿乌尔其根河自行整地户2户，共造林387亩。2005年11月8日，扎赉特旗人民政府为上述30户发放了林权证，总面
积2257亩。2022年3月29日，经调查组实地核查测量，林地面积为2487.13亩，由于承包户对地隔、荒道、地边、河边等处私自进行栽植，面积较2005年发放林权证
时增加230.13亩（林保图显示为林地），已于3月29日责成尖山村委会将增加部分（230.13亩）收回，按集体林地管理，并要求对已发放林权证中成活率、保存率不够
的林地，于5月30日前必须完成补植补造。

耕地方面：经调查组实测，1605亩耕地中，1997年以前形成、原由原罕达罕乡、现由新林镇代管的国有土地524亩，村集体耕地1081亩（其中群众承包合同内耕
地236亩，村集体机动地845亩）。由于1081亩村集体耕地邻近乌尔其根河，2002年以前洪涝灾害较为严重，导致该地块经常发生水毁、弃耕现象，对此，2002年4
月5日，扎赉特旗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对罕达罕乡水毁地进行复垦的批复》（扎政发〔2002〕25号)，批复复垦298亩；2003年4月2日，原扎赉特旗国土资源局印发《关
于水毁耕地复垦的批复》（扎国土资发〔2003〕21号)，批复复垦298亩；2003年12月16日，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对罕达罕乡尖山村、河南村水毁耕地进行复
垦的批复》（扎政土批字〔2003〕9号），批复复垦295亩。三次批复罕达罕乡尖山村复垦水毁地、弃耕地共计891亩。2004年完成造林前整地作业后，部分地块低洼，
未能按林地发包190亩，该地块按村集体机动地管理（国土二调、三调均为耕地）。经核实，时任尖山村大队书记王岩，在上述林地、耕地管理运行过程中，不存在未
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私自开垦草原行为。

综上所述，信访人反映“2005年，兴安盟扎赉特旗新林镇乌尔根河时任大队书记在未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以植树造林为名私自开垦草原5000亩。”
内容，虽然存在开垦情况，但不属于“非法开垦”，故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现场核实情况
（1）“2017年开始包某非法开垦1000多亩集体草场（位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代钦塔拉苏木霍林郭勒嘎查），嘎查牧民多次向苏木政府和旗林草局举报反映

问题未得到答复”问题。
一是反映“2017年开始包某非法开垦1000多亩集体草场（位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代钦塔拉苏木霍林郭勒嘎查）”内容部分属实。投诉人反映的开垦草原

问题存在，但没有开垦1000多亩，实际开垦草原面积为145.59亩。经查明，被举报人包那顺乌日塔（男、1975年12月23日出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霍林郭勒嘎
查查干础鲁艾里村民），现有确权耕地65.1亩。2017、2019年包那顺乌日塔分别从白万泉（男，1971年9月12日出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霍林郭勒嘎查查干础
鲁艾里村民）处承包145.59亩耕地。2000年，白万泉在自家围栏内开垦145.59亩天然草牧场耕种农作物（位于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霍林郭勒嘎查查干础鲁艾里
东北侧5华里）。2000年至2020年白万泉在此地块自耕或与他人合伙耕种。期间，2017年、2019年白万泉将该145.59亩地块承包给包那顺乌日塔进行耕种，包那
顺乌日塔为承包人，白万泉为非法开垦主体。

二是反映“嘎查牧民多次向苏木政府和旗林草局举报反映问题未得到答复”内容不属实。经查阅科右中旗信访部门、代钦塔拉苏木人民政府、林草部门信访记
录，查询到投诉人曾于2020年5月份赴科右中旗林草部门投诉。收到投诉后，科右中旗林草局、代钦塔拉苏木人民政府立即就投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对白
万泉进行了处理。案件处理期间和结案后，投诉人先后于2021年1月和2022年3月分别赴科右中旗信访部门、兴安盟委巡察办询问投诉事项办理进展，并要求对
承包人包那顺乌日塔进行处理，由于承包人包那顺乌日塔非开垦主体，且开垦主体白万泉已被司法机关依法处置，其后期反映问题均属无理诉求。

（2）“2000开始在嘎查集体草场建设铅矿，2014年停产。废弃尾矿库已干枯，有粉尘污染，废弃井口和厂区固废乱堆乱放”问题。
一是反映“2000开始在嘎查集体草场建设铅矿，2014年停产”内容部分属实。经查，涉事企业为科右中旗铭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铅锌矿（采矿许可证号

C1500002011053210112283），该矿位于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霍林郭勒嘎查境内，于2002年设立探矿权（勘查许可证号1500000722300），2011年5月3日办理
采矿许可证，于2012年6月初停产，至今未复工，生产时间约1年，并非2000年建设，也并非2014年停产。

二是反映“废弃尾矿库已干枯，有粉尘污染”内容属实。经查，厂区尾矿库总面积2000平方米，该废弃尾矿库已干枯，尾矿渣、沙子堆积，存在粉尘污染。
三是反映“废弃井口和厂区固废乱堆乱放”问题部分属实。该矿为在期矿山，虽于2012年停产，但3口采井并未废弃，厂区内堆放物品为1.4万吨原矿石，并非

是固废。但的确存在乱堆乱放问题。
2.举报问题查处情况
（1）“2017年开始包某非法开垦1000多亩集体草场”问题查处情况。2020年5月，接到投诉，科右中旗林草局立即到现场进行核实，通过与国土二调数据比对，

认定非法开垦草原面积为145.59亩。2021年8月24日，白万泉因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擅自开垦草原145.59亩，改变土地用途，数量较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被科右中旗人民法院判决犯非法占用农
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2000元。由于该地块已于2020年5月份被白万泉主动弃耕，目前已自然恢复草原植被。

（2）“废弃尾矿库已干枯，有粉尘污染，废弃井口和厂区固废乱堆乱放”问题处置情况。科右中旗人民政府已组织旗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
成立整改专班，责成铭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于4月5日前完成厂区尾矿库附土工作，并对矿区内原矿石进行集中堆放，采取防尘网覆盖措施，杜绝扬尘污染。5月31
日前将完成植被恢复工作。

该信访件为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举报件（2次，受理编号分别为D150000201806290036、X150000201806240006），已在当年全部办结。投诉
人反映的“内蒙古鑫泰集团突泉县鑫光热力有限公司”为突泉县城镇集中供热企业，位于省际大通道406公里西侧，距小额木特河最近端约150米，投诉人承包的果
园及日常饮用水井位于该企业北侧300米，井深90米。

1.关于“举报人承包了80多亩地响应绿化荒山植树造林计划，2010年内蒙古鑫泰集团突泉县鑫光热力有限公司开工建设，存在噪声污染、粉尘扬散污染问题并
且厂区内建有暗井及暗坑排放污水，且通过管道外排至小额木特河。该企业还在小额木特河建造了拦水大坝，导致排出的污水都渗入地底，严重污染了地下水，举
报人日常用水都存在异味”问题。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关于“噪声污染”问题。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鑫光热力公司于2019年至2021年委托第三方对其厂界噪声开展了监测，结果达标。2022年3月30日、4
月1日，突泉县两次委托检测机构对企业厂界噪声进行检测，结果均合格。

二是关于“粉尘扬散污染”问题。经核查，该问题属实。该企业在2018年7月31日前确存在“粉尘扬散污染”问题。突泉县环保局已于2018年6月8日对其物
料露天堆放的环境违法行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突环罚〔2018〕13号），罚款5万元，该企业立即对露天堆放的燃煤和粉煤灰进行苫盖，并于2018年在厂区周
围建设1380延长米防风抑尘网，2019年建成全封闭式储煤棚，实现燃煤和粉煤灰封闭贮存。同时该企业采取每日定期洒水抑尘、运输车辆苫盖措施，有效抑制扬
尘。2019年以来企业年度自行监测结果均为合格。2022年3月30日、4月1日，突泉县两次委托检测机构对企业进行总悬浮颗粒物日均值检测，结果均合格。此
项问题历史存在，但2019年就已完成整改。

三是关于“厂区内建有暗井及暗坑排放污水，且通过管道外排至小额木特河”问题。经核查，企业向小额木特河私设排水管线情况属实，突泉县环保局于2018
年2月8日对其环境违法行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突环罚字〔2018〕1号），罚款5万元，当即拆除排放口；该企业私设暗管情况属实，突泉县环保局于2018年7
月12日对其环境违法行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突环罚字〔2018〕15号），罚款10万元，同步移交公安机关查处，当即拆除私设暗管。该企业自2018年8月22
日以后，生产废水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至今未发生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行为。

四是关于“该企业还在小额木特河建造了拦水大坝，导致排出的污水都渗入地底，严重污染了地下水，举报人日常用水都存在异味”问题。经核查，该问题部分
属实。拦水大坝为县住建部门建设，用于景观用水，非企业所为。2018年以前，企业违法排水问题存在，但已整改。为解决投诉人反映的井水受污染问题，突泉县
委托检测机构分别于2018年7月7日、2020年8月25日、2022年3月30日、2022年4月1日四次对举报人日常用井水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井水检测指标不存在与
企业当时外排废水指标相关联的超标现象。2020年县政府为信访人安装了净水装置，信访人对当时的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2.关于“该公司建设时没有环评报告属于违法建设项目”问题。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该企业环评报告书于2009年12月11日已获得自治区环境
保护厅批复（内环审〔2009〕175号），企业2010年开工建设，不存在“未批先建”情况。

3.关于“突泉县地方政府不作为，无视环境污染问题造成的后果事实，拖延处理环境污染违法行为，袒护环境污染责任主体，行政监管职责不到位”问题。经核
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一是县委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能部门始终坚持依法监管，严格执法。2015年至2018年期间县环保部门对该企业先
后实施行政处罚12次，共处罚金860万元。通过执法监管，促进整改，企业于2017年投资4027万元，配套建成炉后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SNCR法脱硝、布袋除
尘器（2860条布袋）污染防治设施，改造后已实现稳定达标排放。二是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该企业于2018年7月31日将厂区内粉磨站、搅拌站、
黑料站等易产生扬尘的项目全部搬至工业园区，2019年建设成两座全封闭式储煤棚。

4.关于“当地政府称部分污染项目已经搬走，可至今没有治理实际问题”问题。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目前，该企业厂区无违规项目，原有易产生
扬尘的粉磨站、搅拌站、黑料站于2018年7月31日前搬迁完毕，同时又建设防风抑尘网和两座封闭式储煤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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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2022年 3月 29日，扎兰屯市自然资
源局已依法对韩某某的违法行为进行立
案调查，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扎自停字〔2022〕第012号）《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扎自改字〔2022〕
第012号），责令其在一个月内，拆除违法
建筑物、恢复批准用途。

为进一步降低对周边居民影响，扎兰
屯市分局要求冰丰冷库将制冷设备的风
机更换为水冷设备，并错峰运行压缩机，
20:00至次日8:00期间停止使用，最大
限度减少对周边群众的影响。目前，水冷
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并运行。

莫旗旗委、政府接到信访件后，第一时
间责成旗委常委、分管政府副旗长王某某
带领莫旗自然资源局和登特科镇政府前往
现场核查处置，主动与投诉人沟通，当事人
李某某确认该投诉案件为她本人投诉，经
调查核实，周边无其他村民耕地因含铁砂
矿受雨水冲刷导致泥沙流入耕地情况。
2022年4月3日，自治区纪委六室会同莫
旗旗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潘志辉和登特科
党委政府、莫旗自然资源局前往实地进行
了勘察。

呼伦贝尔市纪委监委将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跟
进监督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问
题整改办理情况，妥善有效处置自治区整改
督办组交办意见，积极回应社会和人民群众
关切。一是调取白桦山村泥石流治理项目监
理日志，与工程支付月报中的工程量完成情
况进行核对，核实项目开展情况。二是与莫
旗自然资源局、施工方相关人员进行谈话，了
解项目施工及资金支付具体情况。三是赴项
目现场进行实地检查，要求莫旗自然资源局、
施工方相关人员指出项目施工具体地点及工
程完成情况。四是与举报人及项目施工周边
群众进行沟通，了解项目施工具体情况。

历年来对该信访问题处理情况：
2005年以来，该地块因“非法开垦草原”
等问题涉及多次上访。2008年 7月 10
日，扎赉特旗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工作
领导小组对信访事项进行复查，于12月
11日出具复查意见，信访人未息诉，并向
兴安盟行政公署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
小组申请复核，2009年8月4日，经兴安
盟行政公署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小组
复核，对信访人出具信访事项复核意见，
明确涉及“非法开垦草原”等多项信访问
题与事实不符，信访事项终结；2010年，
自治区信访局交办扎赉特旗该地块同一
案件问题，扎赉特旗向自治区信访局呈报
了《兴安盟行政公署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
作小组复核意见》并办理完结；同时扎赉
特旗也曾多次受理反映该地块同类问题
的网络舆情核查、办理及答复。

1.“2017年开始包某非法开垦1000
多亩集体草场”问题查处情况。2020年5
月，接到投诉后，科右中旗林草局立即到
现场进行核实，通过与国土二调数据比
对，认定非法开垦草原面积为 145.59
亩。2021年 8月24日，白万泉因违反土
地管理法规，擅自开垦草原145.59亩，改
变土地用途，数量较大，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
的规定，被科右中旗人民法院判决犯非法
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
刑1年，并处罚金12000元。由于该地块
已于2020年 5月份被白万泉主动弃耕，
目前已自然恢复草原植被。

2.“废弃尾矿库已干枯，有粉尘污染，
废弃井口和厂区固废乱堆乱放”问题处置
情况。科右中旗人民政府已组织旗生态
环境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
成立整改专班，责成铭祥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于4月 5日前完成厂区尾矿库附土工
作，并对矿区内原矿石进行集中堆放，采
取防尘网覆盖措施，杜绝扬尘污染。5月
底前将完成植被恢复工作。

下一步，兴安盟各级党委政府将进一
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力度，强化监督执法，确保企业污染防治
设施稳定运行，着力解决群众关注的生态
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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